
        

土木工程学院三、四级教授岗位聘任办法 

 

第一条  依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院

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岗位聘任办法。 

第二条 根据学院现实与发展的需要，按照学校核定的各级岗位数实

行总量控制。对于三、四级教授岗位聘任，综合考虑学术资历、学术成就、

学术影响及对学院的历史贡献。 

第三条  对于任现职以来，年度考核合格人员，申请各级岗位的具体

条件如下: 

（一） 教授三级岗位聘任评审条件 

1．任教授满 16年，聘任为三级教授。 

2．任教授满 12年，对学院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者，可申请三级教授。 

3．任教授满 10年，且至少满足以下 1项评审条件, 可申请三级教授。 

4．任教授满 5年，且至少满足以下 2项评审条件, 可申请三级教授。 

评

审

条

件 

（1）获国家科研、教学二等奖（前 4名）；获国家科研、教学

三等奖（前 3名）； 

（2）获省部级科研、教学一等奖（前 2名）； 

（3）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师（前 3名）； 

（4）至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（或以上）项目 1项； 

（5）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/省优秀中青年专家； 

（6） 教育部“跨世纪/新世纪优秀人才”/省杰出青年获得者； 

（7） 省级教学名师； 

（8） 省精品课程负责人； 

（9） 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当量数 10篇，其中：至

少以论文第 1 作者在 SCI期刊源上发表论文 1篇，或至

少以论文第 1 作者在 EI 期刊源上发表论文 5 篇。至少

一篇为用外文撰写的论文。 

申请三级教授岗位者，经由学院教授会评审确定聘任岗位。 

（二） 其他教授聘任至四级岗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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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、讲师岗位聘任办法 

 

第一条  依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院

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岗位聘任办法。 

第二条 根据学院现实与发展的需要，按照学校核定的各级岗位数实

行总量控制。对于副教授、讲师岗位聘任，以资历为主，综合考虑当前学

术成就、学术影响及对学院的历史贡献。 

第三条  对于任副教授以来，年度考核合格人员，聘任/申请各级副

教授岗位的具体条件如下： 

副教授一级岗位评审条件 

任副教授满 10年，且从事教学工作满 25年，了解本学科某方向建设

和学术的动态，具有在本学科领域从事较系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经历，

圆满完成学院交付的各项任务，教学态度认真、教学效果良好，可申请一

级副教授。申请副教授一级岗位者，经由学院教授会评审确定聘任岗位。 

 

（一） 副教授二级岗位评审条件 

（1）任副教授满 5年，了解本学科某方向建设和学术的动态，具有

在本学科领域从事较系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经历，圆满完成学院交付的

各项任务，教学态度认真、教学效果良好，可申请二级副教授。 

（2）任职年限 3年以上，圆满完成学院交付的各项任务，教学态度

认真、教学效果良好，且至少满足以下 2项评审条件, 可申请二级副教授。 

  

 

 



        

评

审 

标

准 

(1) 以前 2名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项；或参加国家级项

目一项，或纵横向课题经费累计个人到款 10 万元。或者以前 3

名获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（教学成果）二等奖以上的奖励；或

者主编教材或专著一本。 

(2) 以论文前 3名作者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当量数 4

篇。其中至少以论文前 3名作者被 SCI/EI收录论文 1篇。至少

一篇为用外文撰写的论文。 

申请副教授二级岗位者，经由学院教授会评审确定聘任岗位。 

 

（四） 其他副教授聘任至三级岗位。 

 

第四条  对于任讲师以来，年度考核合格人员，聘任各级讲师岗位的

具体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讲师一级岗位聘任条件 

任讲师满 5 年，了解本学科某方向建设和学术的动态，具有在本学

科领域从事较系统的科研或教学工作的经历，圆满完成学院交付的各项任

务，由学院教授会审核认定后，聘任为一级讲师。 

（二）讲师二级岗位聘任条件 

任讲师满 3 年或博士后期满出站，了解本学科某方向建设和学术的

动态，具有一定的科研或教学工作经历，圆满完成学院交付的各项任务，

由学院教授会审核认定后，聘任为二级讲师。 

（三） 其他讲师聘任至三级讲师岗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. 5. 4 

 

 


